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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 该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初步设计中的各建设目标。为了

解决“工期马拉松、投资无底洞、质量无保障”问题，必须

改革传统的指挥部模式，实行代建制，国家资金由注入方式

变为投资方式。为了保证实现预期目标，代建单位应由国家

投资管理部门委托，让代建单位对国家负责，并通过招投标

确定。 （1）资方的作用 该阶段主要的关注焦点是建设目标

的动态控制。国家可以建立目标责任制、费用索赔制、履约

担保制等来分配主要的建设风险。 为了发挥目标责任制的作

用，应该对代建单位提出的造价目标进行考核，奖罚额度可

以控制在超过目标标准的50%-70%；由于这是真正意义上的

节省，标准过低，代建单位会产生宁可花钱不愿省钱的动力

，当然标准过高也不符合市场双赢的规律。 在索赔制问题上

，假如不给代建单位索赔权，代建单位只能增加风险费用。

那么当风险不发生时，国家因无故支付此项目费用受到损失

；当风险发生时，由于此项费用不能抵御风险，造成代建单

位破产，结果还是国家受损。因此，费用索赔制是降低工程

造价的最合理制度。 （2）建方的作用 代建单位可以自营设

计、监理业务，考虑到代建单位以工程咨询单位为主，注册

资本较低，因此不宜承担施工任务，以便国家控制建设风险

。但是，由于代建单位具有市场行为特征，当代建单位具有

自营能力时，国家不应强行规定代建单位必须将各专业工作

，通过招标形式委托别的社会专业化项目管理单位实施。尽



管委托方对代建单位进行了上述限制，但代建单位还是根据

合同法向委托方提供业务额10%（包括自营业务）的履约保

证金，作为履约担保。 （3）用方的作用 使用单位应协调好

参建各方（代建、监理、设计、|百考试题|供货商、承包商）

与当地的各种关系，解决好建设用地、用水、用电等资源问

题。考虑到政策处理所需的费用弹性很大，且系政策性很强

的工作，不宜由以技术型为主的代建单位承担，所以该项工

作宜由使用方负责实施，国家资金宜以补助的形式由使用方

包干使用。 同时，使用单位需要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变更时

，应首先取得代建单位的书面意见，然后再报国家投资主管

部门审批；代建单位应本着对国家负责，作好参谋工作；国

家投资主管部门应根据使用单位和代建单位的意见，再决定

是否批准进行初步设计变更。不管此类变更有否批准，使用

单位不得以此来为难代建单位，并在工程验收时发难，所以

建设项目验收应由国家投资主管部门组织。 3、建设市场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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